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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强奸罪是一种严重犯罪，又是中外刑事立法及刑法学存在重大差异和许多争议的犯罪。
撰写《强奸犯罪比较研究》一书对于丰富人们对强奸罪的认识，促进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完善，具
有积极意义。
　　作者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运用大量古今中外有关强奸罪的刑法规定及刑法学术文献资
料，对强奸罪的历史与现状、强奸罪的主体、客观方面、主观方面、强奸罪的形态、刑事责任等方面
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
该书基本保持了其博士学位论文《强奸犯罪比较研究》的全貌，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1．比较
全面地反映了实体法上与强奸罪之构成以及认定有关，并普遍受到关注的大量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从比较中使人们了解到在同一问题上不同国家、地区规定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开阔了人们的思路，丰
富了人们的知识。
　　2．作者旁征博引，运用大量文献资料，针对一系列与强奸罪的认定与处罚有关的具体问题，进
行纵向与横向的比较研究，不是简单地客观介绍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是如何规定的，而是运用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说明了出现该种规定和思想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并进行了评析，对于人
们认识上的分歧，阐明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基本上做到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其中反映了作者一些独到的见解，如关于婚内强奸的处理意见，关于共同强奸案件中如何认定犯罪既
遂、未遂、中止的问题，以及对强奸罪中一些特殊问题的看法。
　　3．作者进行比较研究的目的，是为我国立法、司法机关，对于种种复杂问题应当采取何种主张
提供参考意见。
这在其比较中和“比较结论”中都有反映。
当然，作者的主张未必能得到普遍赞同，有的观点还值得推敲。
但总的来看，该书观点鲜明，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论理较充分，条理清晰，文笔流畅，写作规范，
是一本比较优秀的学术书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
通过该书反映出作者具有较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较强的科研能力和较好的文学素养。
　　值该书出版之际，应邀为其作序，期望作者能将学校所学的刑法理论知识与刑事司法实践结合起
来，在学术上和业务上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强奸犯罪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

梁健，曾用名梁剑、梁剑贵，男，1967年生，浙江省新昌县人。
1986年在浙江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学习，1990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9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
1995年7月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
2004年6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审判长，中国计量学院兼职教授，曾主审了一批在全省乃至全国有较
大影响的疑难案件，曾在《法学》、《政治与法律》、《法学评论》、《中共中央党校学报》、《云
南法学》、《公法》、《人民司法》、《法制日报》、《检察日报》、《人民法院报》等刊物上发表
论文4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刑事法学》转载，参与撰写著作近10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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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关于强奸犯罪的历史考察与现状　第一节 关于强奸犯罪立法的历史考察　　一、中国关
于强奸犯罪立法的历史考察　　二、关于国外强奸犯罪立法的历史考察　　三、比较结论　第二节 关
于强奸犯罪侵犯法益之历史考察　　一、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关于强奸犯罪侵犯法益之历史考察-　　
二、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关于强奸犯罪侵犯法益之历史考察　　三、中国关于强奸犯罪侵犯法益之历
史考察　　四、比较结论　第三节 关于强奸犯罪的现状与特点　　一、世界各国关于强奸犯罪的现状
　　二、世界各国关于强奸犯罪的特点第二章 强奸犯罪客观方面比较研究　第一节 英美法系关于强
奸犯罪客观方面的立法与理论　　一、性交及其方式　　二、手段　　三、缺乏被害人同意　　四、
关于性交的非法性问题　第二节 大陆法系对强奸犯罪客观方面的立法与理论　　一、关于暴力、胁迫
、性交方式等客观方面行为的立法规定　　二、关于暴力、胁迫的含义　　三、奸淫(性交)之含义　
　四、性交与暴力、胁迫之关系　第三节 我国刑法对于强奸罪客观方面的立法与理论　　一、性交的
含义　　二、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　　三、违背妇女意志　　四、强奸与通奸的认定　第四节 比较
结论　　一、性交是一个历史性概念　　二、强奸罪法条中多使用“性交”一词　　三、关于强奸罪
的手段行为　　四、对强奸罪暴力、胁迫程度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　　五、强奸犯罪的本质从不同
的角度看有不同的认识　　六、对利用孤立无援状态进行性交的认识不　　七、对利用欺骗手段是否
构成强奸罪存在不同态度　　八、关于强奸罪对象的划定，与性交的定义密切相联系第三章 强奸犯罪
主体比较研究第四章 强奸犯罪主观方面比较研究第五章 强奸犯罪之形态比较研究第六章 强奸犯罪认
定中若干特殊问题研究第七章 强奸犯罪刑事责任比较研究第八章 强奸犯罪的立法、司法完善建言结
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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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912年北洋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第285条规定，对妇女以强暴、胁迫、药剂、催眠
术或他法致使不能抗拒，而奸淫者，为强奸罪，处一等或二等有期徒刑。
奸淫未满12岁幼女者，以强奸论。
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编分则第16章妨害风化罪对强奸罪作出了具体规定，规定的强奸罪的定
义与暂行新刑律规定的强奸罪的概念相同，但对奸淫幼女构成强奸罪的年龄作了调整，即将幼女的年
龄从12岁提高14岁，奸淫未满14岁幼女者，以强奸论。
对轮奸行为加重处罚。
该法典规定，强奸罪是亲告罪，告诉才处理。
规定了四种强奸的类型，即普通强奸罪、准强奸罪、轮奸罪、结合强奸罪。
除了四类强奸犯罪外，还规定了另外几种强奸性质的犯罪：乘机奸淫罪、奸淫幼女罪、利用权势奸淫
罪、诈术奸淫罪。
所谓准强奸罪，是指奸淫不满14岁幼女的行为。
奸淫幼女罪，是指奸淫14岁以上不满16岁的女子的行为。
乘机奸淫罪，是指乘妇女心神丧失或相类似情形奸淫的行为。
诈术奸淫罪是指冒充他人配偶而与之发生性交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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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强奸罪是一种严重犯罪，又是中外刑事立法及刑法学存在重大差异和许多争议的犯罪，撰写《强
奸犯罪比较研究》一书对于丰富人们对强奸罪的认识，促进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完善，具有积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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